《文化和旅游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解读材料

    一、演出场所、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公众聚集场所在投入使用、营业前，未按照所在地规定向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申请消防安全检查。
《消防法》第十五条，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实行告知承诺管理。公众聚集场所在投入使用、营业前，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应当向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申请消防安全检查，作出场所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承诺，提交规定的材料，并对其承诺和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依据《消防法》第十五条  公共聚集场所未经消防救援机构许可的，不得投入使用、营业。

检查方式：查验许可材料。

二、旅行社在旅游包车、租车行为中未做到“五不租”（不租用未取得相应经营许可的经营者车辆、未持有效道路运输证的车辆、未安装卫星定位装置的车辆、未投保承运人责任险的车辆、未签订包车合同的车辆），租用或订购的客船产品和服务未持有有效的法定证书、超出许可范围和许可有效期经营。

《旅游法》第三十四条　旅行社组织旅游活动应当向合格的供应商订购产品和服务。

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应急管理部、市场监管总局五部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旅游客运安全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要全面推行旅行社用车“五不租”制度。

《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未取得经营许可或未按规定进行备案从事经营活动，或超出许可（备案）事项和有效期经营的。

《水上客运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指南（暂行）》第八条  （一）客船未持有有效的法定证书；第八条（六）超出许可范围和许可有效期经营。
依据《旅游法》第九十七条 旅行社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旅游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二）向不合格的供应商订购产品和服务的；
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五十六条 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行使以下职权：（三）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应当责令立即排除；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后，经审查同意，方可恢复生产经营和使用。
检查方式：查验合同等相关资料。

三、演出场所、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文化市场经营单位，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美术馆等公共文化单位，旅行社、A级旅游景区、星级旅游饭店等单位在用的特种设备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重大违法行为包括以下情形：（四）特种设备经营单位销售、出租未取得许可生产、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国家明令淘汰、已经报废的特种设备的。
《特种设备事故隐患分类分级》 在用特种设备是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

《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 4.判定准则 4.1特种设备有下列情形之一仍继续使用的，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C）未按规定进行监督检验或者监督检验不合格；4.2-4.10 锅炉、压力容器、电梯、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和厂内专用机动车辆等，定期检验的检验结论为“不符合要求”或“不合格”（部分为“复检不合格”）仍继续使用。

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八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使用有关特种设备，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一）使用未取得许可生产，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或者国家明令淘汰、已经报废的特种设备的；
检查方式：查验检验文件。

四、A级旅游景区开放未经过安全评估。

《旅游法》第四十二条 景区开放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听取旅游主管部门的意见：（二）有必要的安全设施及制度，经过安全风险评估，满足安全条件。

《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 4.4符合经过安全评估等景区开放条件且开放满1年。

依据《旅游法》第一百零五条 景区不符合本法规定的开放条件而接待旅游者的，由景区主管部门责令停业整顿直至符合开放条件，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检查方式：查验评估报告。
五、举办临时搭建舞台、看台营业性演出未按照《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取得相关批准文件。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二十条 审批临时搭建舞台、看台的营业性演出时，文化主管部门应当核验演出举办单位的下列文件：(一)依法验收后取得的演出场所合格证明；(二)安全保卫工作方案和灭火、应急疏散预案；(三)依法取得的安全、消防批准文件。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五条 
第十五条 申请举办营业性演出，应当持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向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提交符合《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文件。

申请举办临时搭建舞台、看台的营业性演出，还应当提交符合《条例》第二十条第二、三项规定的文件。《条例》第二十条所称临时搭建舞台、看台的营业性演出是指符合《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规定的营业性演出活动。

《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大型群众性活动，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面向社会公众举办的每场次预计参加人数达到1000人以上的下列活动：（二）演唱会、音乐会等文艺演出活动；第十一条 公安机关对大型群众性活动实行安全许可制度。

《治安领域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指引（试行）》 大型群众性活动场所、设施、建筑物存在严重安全、消防隐患。

依据《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条 未经公安机关安全许可的大型群众性活动由公安机关予以取缔，对承办者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

检查方式：查验相关批准文件。
六、演出场所、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文化市场经营单位，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美术馆等公共文化单位，旅行社、A级旅游景区、星级旅游饭店等单位未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应急预案并未开展日常安全检查，且未组织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四）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六）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七）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第八条 宾馆、商场、娱乐场所、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经营单位，应当至少每半年组织1次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
依据《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五条 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行使以下职权：（三）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应当责令立即排除；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后，经审查同意，方可恢复生产经营和使用。

检查方式：查验材料及台账记录。
